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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他们再度吁请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遵守根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接受并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希望 1986 年以及未来的岁月能给我们带来为确保后代享有和平而迫切需要的进展。 
 

21．1986 年 2 月 4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86 年 2 月 6 日（第 2655 次会议）的决定：否决五国决议草案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通过 1986 年 2 月 4 日给秘书长的信 1，转递了同日叙利亚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

信，告知秘书长并通过他告知安全理事会主席和成员，同日两架以色列战斗机在国际空域犯下的空中海盗行为。

该信指出，在格林威治平时 08 时 54 分，注册为LN 777 (5-ADDR NDAE)号的利比亚私营G-2 型民航机自的黎

波里国际机场起飞，机上载有一个叙利亚官方代表团，他们结束了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正式访问正在回国

途中。来信进而指出，飞机在地中海上空国际空域飞行时，机长于 11 时 01 分通知塞浦路斯机场管制中心说，

两架以色列战斗机拦截他，并命他随两机飞行；11 时 03 分，该机同塞浦路斯机场的联系中断。随后该信提请

人们注意这一事件危害国际空域中民航飞行的安全与保障的严重性，及其所引起的危险后果，并要求采取必要

的步骤和措施，查明该机及其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下落，并确保其安全。 后，来信声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确信以色列应对此空中海盗行为负全部负责，这一行为是对国际法准则和保障航空自由和安全的国际公约的公

然侵犯。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通过同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2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以审议那天上午

以色列对飞越地中海上空国际空域的利比亚私营民航客机所采取的空中海盗式行径。 
 
在 1986 年 2 月 4 日第 2651 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在其议程中列入题为“1986 年 2 月 4 日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项目，并且在 1986 年 2 月 4 日至 6 日举行的第 2651、2653
和 2655 次会议上审议该项目。3在其审议过程中，安理会应阿尔及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以色列、伊拉克、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摩洛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代表的要

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对该项目的讨论，但没有表决权。安理会还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要求，向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联盟）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萨米尔·曼苏里先生发出邀请。4安理会进

而通过表决决定，邀请巴解组织代表参加讨论。5 
 
在 1986 年 2 月 4 日第 2651 次会议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重述了以色列当局对国际民航犯下的空

中海盗行为和国际恐怖主义行径，他们于 1986 年 2 月 4 日拦截了一架飞越地中海上空国际空域的利比亚民航

飞机，机上载有一个叙利亚官方代表团。他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和措施，查明利比亚飞机及其

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下落，并确保其安全。他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确信以色列应对此空中海盗事件负全部责

任。他又说，以色列的行径属于安全理事会的管辖之内，因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的确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民航。

他呼吁安理会谴责以色列犯下的这一海盗行为和恐怖主义行径，要求以色列停止这种行径，并且应该注意国际

协定和国际法准则。6 
 
在同一次会议上，以色列代表说，以色列飞行员拦截了一架载有十来人的利比亚专机，而不是民航客机。

他指出，他们怀疑该机载有一些卷入策划袭击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分子，但是在对乘客进行检查之后，结果发现

                                                        
1  S/17785。 
2  S/17787。 
3  有关该议程的通过，见 S/PV.2651，第 6 页；另见本《补编》第二章。 
4  有关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和 39 条的邀请的详情，见本《补编》第三章。 
5  关于邀请巴解组织代表的提议的讨论和表决情况（10 票赞成、1 票反对、4 票弃权），见 S/PV.2655，第 38-42 页。另见本

《补编》第三章。 
6  S/PV.2651，第 8-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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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上并没有这种人。他们在以色列稍事休息之后，又重新登机，没有人受伤。他补充说，以色列政府怀疑飞机

上有恐怖分子，是因为在的黎波里召开了有 20 个恐怖主义组织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刚刚结束，会议由卡扎

菲总统亲自主持。他说，在那次题为“阿拉伯国家革命力量”的会议上，他们明确且不加掩饰地扬言要继续对

以色列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他随后引述了大会决议 7中的一段，即每个国家有责任避免组织、策动、协助或参

与另一国的内部纠纷或恐怖主义行动，或默认组织其领土内旨在做出这种行动的活动；他说，无论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还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不符合这一标准。他争辩说，有理由相信策划新的进攻的恐怖主义分子已

经上了飞机，不要指望以色列会坐以待毙，忍受这种进攻。他说，以色列政府的行动用意在于拦截恐怖主义分

子；不采取行动等于屈从于对自卫这一基本概念的绝对限制，这种说法在实践中从来都是行不通的，考虑到正

在进行的恐怖主义战争的性质，这种限制显然已过时。他又说，古典国际法确实允许一国在国际水域拦截船只，

只要有理由认为船上有海盗，并且作为实例，从“波韦特的经典著作”引述了一条，他说，波韦特写道： 
 
马里安那·弗洛拉的案例表明，如果在一定的条件下国家有理由对真正的危险感到害怕，那么显然可以行使对付海盗入侵

的权利。如果 早的怀疑有良好的基础，那么不管事后证明该船只是无辜的还是海盗性的，都似乎无关紧要。 
 
他随后提及自卫的“绝对”限制原则，他说，一个受恐怖主义进攻的国家可以使用武力来防止未来的进

攻或防患于未然，国际法禁止各国在国际水域或国际空域抓获恐怖主义分子的说法是极其不严肃的。他 后声

称，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及其对国际准则的影响进行严肃的讨论表明，即使有人还没有充分接受自卫的基本概

念——它在恐怖主义时代必须确 定——他们也愿意接受这一点：人类生命的神圣性高于天空的神圣性。8 
 
在同一次会议上，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曼苏里先生指控说，以色列当局拦截国际空域的

利比亚民航飞机的行为表明，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政策和侵略行径已经扩大到对阿拉伯领土和阿拉伯国家的侵略

之外。他说，这是在虚构的借口的基础上，毫无理由地侵犯国际空域的民航安全，尚且不说这完全违反了国际

法和准则。他呼吁安理会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且重申绝不允许此类由联合国一个会员国采取的行动

重演。9 
 
在同一次会议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行使答辩权发言中，对以色列代表的这一立场进行反驳：

即以色列是为了自卫采取行动，拦截了利比亚飞机。他忆及，过去以色列以安全受到威胁时它有权采取自卫行

动为借口，多次对阿拉伯邻国领土发动战争。他指控说，以色列拦截利比亚飞机的行径是对整个国际社会、国

际航空自由和旅客安全的侵略。他呼吁安理会通过一项谴责以色列的强有力的决议，从而采取捍卫国际社会利

益的行动，以便阻止它对阿拉伯国家犯下任何新的侵略行为。10 
 
在 1986 年 2 月 5 日第 2653 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刚果、加纳、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的决议草案 11。依据该草案，安全理事会将谴责以色列强迫拦截国际空域中的

利比亚民航飞机并使其转向及其随后对该飞机的扣押；认为以色列的这一行径是对国际法原则，特别是关于民

航的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的严重侵犯；呼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在考虑维护国际民航免受这种行径

之害的适当措施时充分考虑到该决议；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的一切行径，并郑重警告以色列，

如果这种行径重演，安理会将考虑采取适当措施以强制执行其决议。 
 
在同一次会议上，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谴责以色列拦截国际空域的利比亚民用飞机并迫使其转向是一种

犯罪行为，这种行为除了侵犯飞机所有国的国家主权并侵害了旅客自由、破坏了其安全和保障之外，还公然

违犯了《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有关公约。他呼吁安全理事会谴责以色列的这一行径，并采取果断措施以

                                                        
7  大会第 2625 (XXV)号决议，附件，题为“《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8  S/PV.2651，第 14-20 页。关于《宪章》第二条第一项和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原则的讨论，见本《补编》第十二章，实例 2。 
9   S/PV.2651，第 22-24 页。 
10  同上，第二次发言，第 26-36 页。 
11  有关决议草案案文，见 S/1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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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以色列任何新的恐怖主义行径。他进一步呼吁安理会剥夺以色列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对其实施威慑性

经济制裁，以迫使其服从国际社会的意愿，遵守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尊重安理会的威望。12 
 
在同一次会议上，约旦代表指出，以色列拦截利比亚民航飞机的行径是对有关民航安全的国际公约的侵

犯，并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通过它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从而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13 
 
在同一次会议上，摩洛哥代表表示，安全理事会的无能为力鼓励了以色列违犯国际法，安理会未能采取

更有效的手段，结束以色列无视国际法的政策。他呼吁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的安理会，应根据

局势的要求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并保证联合国关于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行径的决议得到执行。14 
 
在同一次会议上，以色列代表反驳了前面几位发言人的指控，他指控这些国家应该对采用联合国创始人

没有规定的战略，多年来对以色列犯下的恐怖主义行径负责。他指控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

发动了依据自卫政策可做出反应的新型战争，并呼吁安全理事会承认，在国家成为恐怖主义受害者时自卫原则

是至高无上的。15 
 
在 1986 年 2 月 6 日第 2655 次会议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国、加纳、阿尔及利亚、保加利亚、印度、

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伊拉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解组织的代表和以刚果代表身份发言的主席都

拒绝以色列援引自卫原则为其行为的根据，他们谴责这种做法公然违犯了国际法准则，特别是有关国际空域民

航自由和安全的《芝加哥国际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国际公约》，并呼吁安全理事会谴责以色

列拦截利比亚飞机，呼吁防止这种行径重演。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巴解组织的代表强调，安理会

需要促成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以便在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领土撤军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

权的基础上，对这场危机寻求公正、全面和持久的解决，同时巴解组织代表又说，安理会应该考虑根据《宪

章》第七章对以色列实施制裁。16 
 
在同一次会议上，以色列代表在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中重述了与中东国家之间关系有关的一系列事件，他

说，有关威胁国际民航的大多数恐怖主义事件都与以色列无关，以色列甚至未成为目标。他补充说，相反，这

些事件牵涉在内的是阿拉伯国家或中东政权，攻击对象是其他中东政权。不是阿以冲突，而是中东政权之间的

持续冲突使中东地区之外的恐怖主义逐步升级。以色列代表敦促安理会否决谴责其政府拦截利比亚飞机的决议

草案，他说，促使将该决议草案提 
                                                        

12  S/PV.2653，第 5-11 页。 
13  同上，第 12 和 13 页。 
14  同上，第 17 和 21 页。 
15  同上，第 23-33 页。 
16  发言的相关部分，见 S/PV.2655：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 11-16 页；中国，第 17-18 页；苏联，第 19-23 页；加纳，第 27-32

页；阿尔及利亚，第 33-36 页；保加利亚，第 37-38 页；印度，第 43-47 页；南斯拉夫，第 48-51 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 55-56
页；伊拉克，第 56-59 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 65-71 页；巴解组织，第 80-82 页；以及主席，第 8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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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安理会的国家就是那些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国家，通过该决议草案就等于鼓励恐怖主义。17 
 
在同一次会议上，法国代表在表决前对投票进行解释性发言时指出，尽管违反国际法并不能使打击恐怖

主义所必需的行动合法化，但法国政府意识到，以色列的行动是在 近几个欧洲国家发生了恐怖主义行为的背

景下采取的，因为该决议草案中的某些措词似乎没有确切地反映事实，所以法国不能支持该草案。18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也在表决前对投票进行解释性发言时说，美国政府尽管反对以色列的行动，但将对该

草案投反对票，因为该草案没有切合实际地适当处理恐怖主义问题。美国政府认为，恐怖主义暴力，而不是对

它所作的反应，才是中东乃至全世界的暴力循环的原因。美国认为，在有些例外的情况下实施拦截是有理由的。

他强烈支持这一原则，当一国的领土或公民受到持续的恐怖主义进攻的时候，该国可以适当使用武力保护自己

防止进一步的进攻，一个特别行动是否恰当，总是要考虑到是否必要和是否程度相当。他强调指出，如果防御

行动的目标是飞机，应该特别考虑安全因素，只有在异常的情形下才采取这类措施并且尽可能地谨慎，并尽可

能对飞机及机上人员的安全给予 大的注意。他说，只有在 强烈和明确的证据表明机上有恐怖主义分子，一

个国家才能拦截民航飞机，但是，以色列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因此美国对这一行动表示遗憾。 后他说，尽管

如此，美国政府不支持这一决定草案，它认为截机本身是错误的，但无视这种行为有可能是正当的。19 
 
在同一次会议上，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表决结果为 10 票赞成、1 票反对、4 票弃权，由于安全理事会

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因此该草案未获通过。20 
                                                        

17  S/PV.2655，第 83 页和第 91-96 页。 
18  同上，第 111 页。 
19  同上，第 112 和 113 页。 
20  有关该决议草案（S/117796/Rev.1）的表决情况，见同上，第 114 页。有关该决议草案的全文，见上文脚注 10。另见本《补

编》第四章。 
 
 
 
 
 

22．南部非洲局势 

 

初步程序 
 

通过 1986 年 1 月 29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苏丹代表以非洲国家集团现任主席的名义请求召开安全

理事会紧急会议，审议南部非洲的局势。 
 

安全理事会 1986 年 2 月 5 日第 2652 次会议在其议程 2 上列入了题为“南部非洲局势”的项目，并于 1988
年 2 月 5 日至 13 日举行的第 2652 次、2654 次、2656 次及 2662 次会议上审议了该议程项目和苏丹 1 月 29 日

的来信。在审议期间，安理会应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桑比克、尼加拉

瓜、巴基斯坦、巴拿马、塞内加尔、南非、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1  S/17770。 
2  关于该议程的通过情况，见 S/PV.2652，第 2 页。虽然现在提出的议程项目首次附加于安全理事会处理的事项清单，但在

本章各种标题下也体现了经安理会审议的有关南部非洲局势的各种具体问题，诸如：“南非问题”，“纳米比亚局势”，“安哥

拉对南洲的控诉”，“1985 年 6 月 17 日博茨瓦纳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以及“莱索托对南非的控诉”。 




